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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分红及送股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派比例：每股派送红股0.5股并派发现金红利0.1元（含税）。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暂按5%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现金红利0.07元；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按10%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现金红利0.04元；

其他账户不代扣所得税。

● 股权登记日：2015年4月28日。

● 除权除息日：2015年4月29日。

● 新增股份上市流通日：2015年4月30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5年4月29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2015年4月20日召开的公司2014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15年4月21日的《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利润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4年。

2、发放范围：截止2015年4月28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以2014年末总股本516,218,83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送红

股5股并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309,731,299.20元。

4、扣税情况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暂由本公司按5%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7元。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

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

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

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

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 年

的，暂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5%。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

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4元人民币。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

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对于机构投资者，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

人民币0.1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2015年4月28日。

除权除息日：2015年4月29日。

新增股份上市流通日：2015年4月30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5年4月29日。

四、分派对象

截至2015年4月28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1、公司股东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股份的现金红利由

本公司直接发放。

2、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

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3、本次利润分配中的派送红股由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根据股权登记日

登记在册的股东的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计入股东账户。

六、股本变化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送股 转增 合计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516,218,832 258,109,416 258,109,416 774,328,248

股份总数

516,218,832 258,109,416 258,109,416 774,328,248

七、实施送股方案后，按新股本774,328,248股摊薄计算的公司2014年度每股收益为

0.787元。

八、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25-85800728

特此公告。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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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将于 2015年 4 月 24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

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

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中证网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www.

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

券网 （www.ccstock.cn） 和发行人网站（www.haoyuntech.

com），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浩云科技

（二）股票代码：300448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8,0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2,000万股,本次发行新

股无锁定期，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

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

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

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做出投资

决定。

三、发行人及保荐机构联系方式

1、发行人：广州市浩云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雷洪文

住所： 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番禺大道北 555 号天安总部中心 2

号楼 2201

电话： 020-34831515

传真： 020-34831415

联系人：陈翩

2、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座 38-45楼

电话：0755-82943666

传真：0755-82943121

保荐代表人： 朱权炼、陈里强

项目协办人： 肖雁

项目经办人： 朱强、王萌、张健、何浩宇、宋华杨

发行人：广州市浩云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4

月

23

日

广州市浩云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将于2015年4月2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

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

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ecutimes.com）、中

国资本证券网（www.ccstock.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鹏辉能源

（二）股票代码：300438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8,4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100万股,� 本次发行新股无

锁定期，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

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

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

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做出投

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1、发行人：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市良路(西村段)912号

联 系 人：王立新

电 话：020-39196888

传 真：020-39196767

2、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55号7号楼401

保荐代表人：赵鹏、张学彦

电 话：021-20281102

传 真：021-20281101

发行人：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3日

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

com

）、证券时报网（

www.secutimes.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

www.ccstock.cn

），供

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普丽盛

（二）股票代码：

300442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10,000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2,5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均自上市之日

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

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

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张堰镇金张支路

84

号

26

幢

联系人：舒石泉

电 话：

021-57211797

传 真：

021-57213028

保荐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183-187

号大都会广场

43

楼（

4301-4316

房）

保荐代表人：林文坛、杜涛

电 话：

020-87555888

传 真：

020-8755756

发行人：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4月23日

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将于2015�年4月2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

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全

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康斯特

（二）股票代码：300445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4,08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1,020万股，本次发行新股无锁定

期，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

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 经营风险

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

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何欣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丰秀中路3号院5号楼

邮政编码：100094

联系电话：010-56973355

传 真：010-56973355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孙兆院、马媛媛

联系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东方路1928号

邮政编码：200125

联系电话：021-20333333

传 真：021-50817925

发行人：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3日

广州博济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将于 2015�年4�月 2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

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

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

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ecutimes.com）、中国

资本证券网（www.ccstock.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博济医药

（二）股票代码：300404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66,670,000股

（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16,670,000股，本次发行新股

无锁定期，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

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

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

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

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发行人：广州博济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龙怡路117号1506房

联系人：郑蕾

联系电话：020-28081015

传真：020-38473053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李映文、赫涛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183-187号大都会广场

43楼（4301-4316房）

联系电话：020-87555888

传真：020-87557566

发行人：广州博济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3日

四川金石东方新材料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和及时，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将于 2015年 4月 2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

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中证网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ecutimes.com）、中

国资本证券网（www.ccstock.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金石东方

（二）股票代码：300434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6,8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1,700 万股， 本次发

行新股无锁定期，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

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

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

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四川金石东方新材料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成都市家园路 8号大地新光华广场 A1区 8楼

联系人：林强

联系电话：028-87086807

传 真：028-87086861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及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689号海通证券大厦 14层

保荐代表人：王中华、洪晓辉

联系电话：021-23219000

传 真：021-63411627

发行人：四川金石东方新材料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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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14年4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披露了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原年报” ）全文。 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年报事后审核反馈意见， 对原年报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形成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 （修订

版）（以下简称“修订版” ）。 现将有关更正事项公告如下：

一、 原年报全文“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之“一、（一）、３、（２）主要供应商情况”

原披露为：

“2014年，公司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合计22,317,905,826.02�元，占采购总额的比例 44.90%。 ”

修订版中更正为：

“2014年，公司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合计22,667,960,387.13元，占采购总额的比例45.61%。 ”

根据上述内容对应将原年报摘要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一）、１、３）、ｂ）主要供应商情况做相

应调整。

二、 原年报全文“第七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之“一、(一)现任及报告期内离任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及报酬情况”

原披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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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版中更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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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年报全文“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八、1.� c)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可辨认资产、负债” ：

原披露：

表格中第四项科目表述为：“存款”

修订版中更正为：

表格中第四项科目表述为：“存货”

上述更正对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的内容没有实质影响。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原年报的其他内

容不变。 公司更新后的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修订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 若由此给投资者造成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2日


